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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美国法律及监管动态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及其在不久将来的广泛应用有着实现众多社会效益的潜力，包括增进

道路安全，提高经济生产率以及优化燃油经济性等。同时，伴随着各类创新的涌现和行

业的发展，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参与者也将面临一系列法律问题。 

本篇众达白皮书对我所之前发表的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法律和监管问题方面的出版物做出

了更新。本篇白皮书侧重于自动驾驶乘用车方面，并列述了下列领域的发展动态：(i) 自
动化技术；(ii) 相关州及联邦法规；(iii) 产品责任；以及 (iv) 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方面的

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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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着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无人驾驶汽车将

会帮助提高效率和促进全球多个行业领域以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创新。与此同时，

高水平的汽车自动化也给制造商、供应商、销售商、消费者以及公众带来了独特的安

全、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问题。 

设备和软件方面的众多技术选择催生出了高度竞争的市场，市场内的众多竞争者都在

争相证明自身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在尽力避免从中选取最为成功

的技术，或是针对整个行业实施一套综合监管制度。虽然多个州都已颁布涉及自动驾

驶汽车的法律，但这些州基本都是采取宽松的方法来鼓励开发和测试。因此，截至目

前所通过的法律还远未达到一致统一的程度，这也为那些投资于高度自动化汽车

（HAV）研究和技术的公司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本篇白皮书对我所 2017 年 11 月份的上一篇同主题白皮书发表之后的美国相关技术、

监管和责任问题的发展动态予以更新。本篇白皮书会探讨了 HAV 制造商、供应商和销

售商在美国面临的相应产品责任法规，并提出了可能出现的相关法律问题。目前，在

缺乏综合全面的州或联邦立法的情况下，通常会适用传统的侵权责任原则，但同时法

学教授和评论人士也一直在努力预测未来的责任规则。其中许多人预计，普通法项下

的驾驶人过失责任将逐渐不再成为关注重点，因为驾驶人在 HAV 操作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将越来越小，甚至最终不再发挥任何作用。HAV 的独立运行将会令产品设计越来越

多地成为未来事故发生原因的关注重点，同时，产品设计问题也会涉及常见的产品责

任概念。 

在解决萌芽起步阶段的 HAV 领域所独有的问题时，产品责任原则很可能会被一如既往

地适用。因此，联邦法优先适用会对侵权责任的认定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联邦政府

尚未明确立法，所以具体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还有待观察。此外，自动驾驶汽车的

制造商及其供应商还会面临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领域的特别问题，并且已有部分意见

呼吁联邦政府就这些问题进行特别立法。由于联邦层面较少干预，制造商和供应商可

以通过合同风险分配、赔偿协议、担保限制、消费者教育和培训、行业标准以及保险

等方式自行解决相关问题。本篇白皮书旨在提供一些实用性建议，以供 HAV 制造商、

供应商及销售商参考如何降低产品责任索赔风险。 

 

背景 

目前，道路上行驶的许多汽车都带有自动化驾驶功能，完全自动化的汽车也已在开发

和测试中。其他类型的自动化交通运输，例如无人机、火车、船舶、班车和卡车，将

会给众多行业带来便利。现在，已有部分零售商开始测试利用自动化无人机将在线购

物商品送货上门 1，一家公司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配送披萨 2，而且还有至少一家运输

公司正在使用半自动化卡车在整个美国西南部地区进行货物运输 3，智能卡车车队和无

人驾驶出租车和公交似乎不久也将问世。这种新兴技术甚至会影响那些不直接使用自

动驾驶汽车的行业。自动交通的发展进步最终可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共享车辆的发展

能够降低对传统停车的需求；而汽车功能的优化也会减少汽油、润滑油、化工品以及

可降解材料的消耗 4。但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广泛用途和应用在许多行业中提出了太

多的问题，无法在一份白皮书中一一涉及到。在讨论过程中，本篇白皮书将侧重于自

驾乘用车辆及其相关法规，以及自动化基础设施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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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程度等级 

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SAE）按从零到五的顺序对汽车自动化予以定义 5。 
 

 SAE自动化等级 
 

 

0  
无自动化 

1  
辅助驾驶 

2  
部分自动化 

人类驾驶员全程完成一切动态驾驶任务，

即使在警示或干预系统提供辅助的情况

下，仍需人类驾驶员操作。 

在特定驾驶模式下，由辅助驾驶系统利

用驾驶环境相关信息执行方向控制或加

减速操作，同时其他所有动态驾驶任务

均由人类驾驶员实施。 

在特定驾驶模式下，由一项或多项辅助驾

驶系统利用驾驶环境相关信息执行方向控

制和加减速操作，同时其他所有动态驾驶

任务均由人类驾驶员实施。 

 

3  
有条件自动化 

 

4  
高度自动化 

 

5  
完全自动化 

在特定驾驶模式下，由自动化驾驶系统完

成所有动态驾驶任务，同时人类驾驶员根

据系统干预请求做出适当回应。 

在特定驾驶模式下，由自动化驾驶系统完

成所有动态驾驶任务，即使人类驾驶员未

对干预请求做出适当回应，亦由系统进

行。 

在人类驾驶员掌控的所有道路和环境的条

件下，全程由自动驾驶系统完成一切动态

驾驶任务。 

术语相关备注 
明确且前后一致的术语定义和使用对于展开和推进自动化相关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之，行业、政府和评论人士用来描述各类路面交通自动化形式的术

语可谓多种多样（自驾驶、自主、无人驾驶、高度自动化等）。虽然无法说哪个术语就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但在本文件中，一概使用“自动化”和“自动驾驶

汽车”概括描述该主题，同时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自动化驾驶系统”或“ADS”等更为精确的语言。 

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J3016_201806：道路机动车驾驶自动化系统相关术语的分类和定义（沃伦代尔；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2018年6月15日），

https://www.sae.org/standards/content j3016_201806/。 

 

SAE 0 级到 SAE 2 级的车辆需要人类驾驶员驾驶。即使部分驾驶功能是自动化的，人

类驾驶员仍需要监控和监督该等功能 6。该自动化等级范围内的可视化警示和驾驶辅助

技术等一系列功能特征已经在消费型车辆中使用多年。HAV 属于 SAE 3 级到 SAE 5 级

区间范围，由自动化系统控制车辆移动和决策过程 7。虽然低自动化等级的 HAV 也会

装载自动停车系统等功能特征，但较高等级的 HAV 则可以在部分甚至全部驾驶参数下

完全实现自主驾驶，不需要任何人车互动。 

 

https://www.sae.org/standards/content%20j3016_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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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演进时间线 

现在美国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基本在 SAE 0 级到 SAE 3 级区间范围内。如下页中的图表

所示，这些汽车上装载的常见功能包括防抱死制动、牵引控制、加速仪、巡航系统、

后视和盲点摄像头、停车辅助、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防撞、节能机

动以及高速路自动驾驶等。 

 
完全自动化的 SAE 4 级和 SAE 5 级汽车目前尚在开发和测试中，而且美国全国范围内

的真实路面测试也在不断增加 8。部分实验性使用的案例包括阿利桑纳州菲尼克斯市的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佛罗里达州中部连通居民区和商业区的自主驾驶乘用车 9；以及

弗吉尼亚州里斯顿市的低速行驶摆渡车 10。此外，消费型自动驾驶汽车也已经出现在

路面上。例如，特斯拉就曾展示过一项名为“智能召唤”的自动化无人驾驶 SAE 4 级

功能，该功能可以让停放在停车场内的汽车在用户抵达附近后自行回到用户身边 11。

此外，亚马逊旗下的 Zoox 公司目前正在拉斯维加斯、旧金山和福斯特城的真实路面上

测试一款“马车式”车辆，该款车可以用作机器人驾驶出租车或用于协助进行包裹投

递服务 12。 

 

虽然实现上述进展来自于数百万小时的车辆模拟、测试和优化，但全面部署的预计时

间安排仍存在很大争议。作为其中一个极端，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

克（Steve Wozniak）认为，完全自动化的汽车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能实现部署 13。而

作为另外一个极端，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则主张，实现全面自动

化所需要的硬件组件已经在特斯拉最新款的商用汽车中投入使用；自动驾驶车队目前

只待用于控制和优化驾驶指令的“软件更新”14。但无论前景如何，既往经验一再表

明，工程可行性不会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公众关切、政府决策以及责任风险控制能力

都将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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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挑战 

从硬件角度而言，有两种类型的传感器可以为完全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主要的支撑：(i) 
被称为光探测和测距（LiDAR）的激光雷达，或 (ii) 光学摄像头。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

技术，但却都被设计用于绘制车辆周围环境的综合图像 15。HAV 还装载了一整套其他

类型的传感技术，用于实现已存在于商用汽车的多项功能特征： 

· 无线电定向与测距（RADAR），通过收发无线电波以测量距离，用于盲点检测和

来车警告系统； 

· 超声波测距，用于测量声波挠度，从而在辅助停车过程中发现障碍物体； 

· 全球定位系统（GPS），对汽车位置与轨道卫星的距离进行三角定位，从而提供航

行和事实交通情况方面的更新； 

· 惯性测量单元，不借助GPS而使用陀螺仪和加速仪探测汽车位置和速度的变化16； 

· 红外摄像头，可以检测到表明有热体存在的波长，帮助识别道路上的人或动物17；

以及 

· 非视域成像，可以发现道路下一个拐弯处的物体18。 

整体而言，这些硬件组件据称已达到成熟标准，可以支持规模化部署。 

 

机器学习 

软件的进步仍是实现汽车自动化所面临的唯一最大阻碍。HAV 软件会分析所有的传感

数据，并以一种功能上类似于人类驾驶员的方式做出汽车控制决策，只不过速度会更

快。由于驾驶的复杂性，硬编码规则不能控制所有软件输出。相反，HAV 软件必须具

备“机器学习”功能，对系统参数进行迭代式理论处理，形成车辆控制决策模型，并

根据收集的数据、真实环境的测试结果以及经验教训不断更新升级。如同人类根据所

积累的生活经验改进决策一样，HAV 软件根据收集到的传感数据以及过去成功的汽车

控制决策做出不断改进。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软件优化是一个极其耗时的过程，因为完成驾驶任务需要海量

的数据收集、合成以及快速的决策。以拼车服务为例，乍看这项业务似乎很简单，但

其底层任务却极为复杂 – 即使对于有经验的人类驾驶员而言，确保出租车能够接到正

确的乘客已属不易，而找出能够确保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找到并核实正确乘客的系列规

则更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挑战 19。因此，相比在繁忙的停车场中操控汽车这种相对复杂

的场景，在诸如高速路行驶等变量相对较少的环境下，机器学习会更加有效地对驾驶

任务做出理论化处理 20。真实环境中的驾驶需要用到大量的直觉、技巧和常识，所有

这一切都需要通过经验学习获得。而这正是问题的症结之处。真实环境中的测试案例

对于积累实现复杂驾驶任务自动化所需要的数据以及提高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

完成数据积累之前，开展真实环境测试本身又是一项艰巨挑战 21。 

HAV 开发者们想出了一系列创造性方式推进技术进步。他们采取的策略包括在数字平

台上积累测试数据 22，找出可通过传感数据做出的非传统推论 23，以及升级道路基础

设施，借助可机器读取的标识、车道指示以及警示等为自动化决策提供便利 24。上述

技术手段最终都可以帮助缩减自动驾驶汽车的上市时间，但没有一项能够完全替代耗

时冗长的真实环境测试，所以，各种不可避免的延期和不确定性依旧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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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在完全自动化的基础设施中，无线通信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其可以减少

HAV 软件所需要的推理逻辑。开发者们正在研究“车联万物”（V2X）通信，即在车

辆与附近其他车辆、周围的道路基础设施以及交通控制系统之间收发关于其他车辆的

速度和位置、路况状态、道路障碍物和交通警示的信息。目前已有两项尝试实现 V2X
目标的技术：专用短距离通信（DSRC）和蜂窝车联网（C-V2X）25。DSRC 通过收发

5.9 GHz 频段（该频段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专为车辆通信和安全划拨的频段）

的无线电波实现通信 26。C-V2X 则利用蜂窝技术，通过基站和轨道卫星分程传递信号

的方式实现通信 27。 

在这两项技术中，DSRC率先投入使用，并在业界获得了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支持 28。而

C-V2X 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 5G 技术的发展以及 5G 技术所实现的带宽、速度和蜂

窝连接性的提升 29。两种通信技术的争论推迟了全面自动化的部署时间。但近期由

FCC 发起的相关进展似乎表明 C-V2X 已经从中胜出（可参见下文中的“联邦通信委员

会”章节），同时行业开发者的设计选型 – 至少对于尚未决定采取何种无线通信技术

的开发者而言 – 也将有可能因此而在近期最终确定。 

 

摘要模型 

在减少责任风险方面，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需要考虑多项因素（但下表有可能过

于简化）。 

摘要表 

行业实务 

车辆功能 

• 探测/感知不断变化的车辆驾驶环境（例如，天气、路况、其他车辆、交通信号和标识、行人等）； 
- 上述条件状况的解读/理解； 
- 对该等条件状况做出响应的反应时间； 
- 为了在上述条件状况下安全运行所选择的反应；以及 

• 事故无法避免时的撞力承受度。 

车辆设计和运行 

• 设备和硬件，包括车辆本身的组件和通信组件； 
• 设备位置，诸如传感器和摄像头等； 
• 软件； 
• 机器学习、更新和重建所需要的数据记录和保存；以及 
• 撞力承受度，诸如分区设计和约束系统。 

驾驶员及消费者信息、教育和培训 

• 操作手册及其他书面信息； 

• 车载警示和预警； 

• 额外的提高型教育和培训；以及 

• 广告。 

潜在责任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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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方面，包括研究、测试以及适用法律法规或行业标准合规； 
• 制造方面，包括质量控制； 
• 警示和说明方面，包括售中和售后过程； 
• 虚假广告或不实陈述索赔；以及 
• 违反明示或暗示保证。 

 

上表展示了适当情况下制造商、供应商或销售商在预测和降低与 HAV 开发、制造和销

售相关的潜在责任风险时可能需要单独或整体评估分析的各类问题。本篇白皮书将在

其他章节中介绍用于评估潜在责任风险的法律框架，即当前适用的相关联邦及州法律

法规，此外还将分析 HAV 风险场景所适用的现有责任概念和先例。 

 

相关法规 

概要 

美国联邦或州层面均未出台具体的 AV 监管规定。乘用车辆的安全通常由联邦和州联

合监管。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根据国会的指示通过《机动车辆安

全标准》（“FMVSS”）30对机动车辆的测试与安全予以规制。NHTSA 执行合规，管

理安全相关缺陷的召回事宜，并与环境保护署（“EPA”）共同对燃油的经济性和排

放予以监管。同样，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FMCSA”）也制定了载重汽车安全

标准，即《联邦汽车运输安全条例》（“FMCSR”）。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有权对车辆事故开展调查，并就安全改进问题提供建议，但是 NTSB 工

作重点是民航、火车和货车领域。各州一直以来也通过向驾驶员发放执照、注册机动

车辆、开展安全检查、颁布并强制执行交通法、提供安全基础设施和管制机动车辆保

险及机动车事故责任等方式对公路安全进行管理。 

车辆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设计和测试其产品时需要考虑整个法律框架。但是，多数

法规在起草时并未考虑无人驾驶车辆及其独特的优势、挑战和风险。例如，FMVSS 有

关转向系统的测试协定假设有人类驾驶员坐在方向盘后面，但是对于高端 HAVs31而言，

这些规定均已不再必要。SAE 4 和 SAE 5 车辆本身的设计并不旨在符合且也不需要符

合诸多 FMVSS 标准。联邦政府正在谨慎地评估和制定 AV 相关的具体监管法律结构，

既要避免压制新技术的发展，又要允许进一步拓展公路使用和测试的经验。32由于目

前缺乏针对 AV 的具体监管框架，必须向 NHTSA 申请临时豁免联邦标准；NHTSA 截

止目前已批准了数项豁免。33 

截止目前，联邦或州政府并未以任何全面系统的方式对 HAV 设计参数或技术做出规定。

这种自由度允许在车辆设计选择和测试方面，包括安全设备的选择，继续存在竞争。

与 5.9 千兆宽带以及 5G 基础设施等确切的规定（参见下文）不同，联邦层面并不存在

可以为 HAV 制造商或供应商提供明确指导的有关公路测试协议、最低安全标准或车辆

设计的综合性要求。研发者和投资人均可自由选择支持其偏好的技术，自由寻求在国

家公路测试和证明该等技术的许可。州和当地政府也对无人驾驶车辆安全和测试持基

本宽容态度，但很多州已经开始制定具体的法规，从而拼凑形成了各州之间均不同的

且几乎每个月都会变更的监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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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法规 

与欧洲和日本不同，美国国会并未颁布专门规制 HAV 安全、网络安全或数据隐私的特

定法律。342017 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曾考虑几个类似的法案，35尽管众议院通过了

其法律文本，但《自驾法案》最终并未成为有效法律。36 2020 年 9 月，众议院议员兼

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通信与技术分会的成员 Bob Latta 曾推出《自驾法案》的修订

版。37国会最近一次有关规制 HAV 安全、网络安全或数据隐私的立法的尝试最终因未

能获得立法所需的支持而失败。经修订的《法案》中要求更新 FMVSS，旨在采取措施

提供有关自动驾驶车辆的特定安全标准。 

如果《自驾法案》生效，则汽车制造商须完成并提交“安全评估认证”，且交通部长

将在法律生效两年内确定上述认证的监管要求。38根据法律要求，部长确定的规则将

界定“表明该实体的车辆安全系数合规、各项性能正常且包含安全锁定装置等所要求

的相关测试结果、数据以及其他内容。” 39尽管该举措最终只是立法权限的授予而非

通过相关标准，但该法案一旦通过，将会启动更全面的联邦监管法律架构。 

另外，在最终立法前的两年过渡期内，法案授权行业内的企业提交“安全评估函”以

供 MHTSA 审阅。40除了当前已实施的 FMVSS 豁免程序外，该程序将为 HAV 测试和

部署建立标准的渠道。与现有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法类似，经修订的《自驾法案》将

通过禁止任何州或地方政府“制定有关高度自动化车辆的设计、生产或性能、自动化

驾驶系统或自动化驾驶系统的各部件的任何法律或法规 【除非该法律或法规与本章项

下规定的标准相同】”形成统一的联邦 HAV 安全标准法律。41这一法律框架将为制造

商在全国范围内测试并部署其 HAV 提供潜在的保护。 

修订的《自驾法案》还增加了网络安全及数据隐私方面的要求。最新的法案要求车辆

制造商制定“书面网络安全政策”以“识别、评估并减少合理可预见的网络攻击或未

经授权入侵漏洞，包括虚假伪造的信息以及恶意车辆控制命令。” 42同时还要求公司

“采取预防性和纠正措施减少该等漏洞。”同样，车辆制造商须制定有关信息“收集、

使用、共享和储存”和“有关车辆所有人或占有者的数据简约化、去身份识别和存档”

的“书面隐私计划”。43该修订《法案》有关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的规定与特定行业

选择相匹配。 

总之，法案旨在促进 HAV 创新，同时开始解决有关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的主要

问题。法案将容许更规范的 HAV 测试与部署—首先通过个性化的 NHTSA 安全评估，

之后通过最终的机构法规进行测试。法案也将阻止大量不相关的、不一致的州法律法

规的发展。44但是，目前尚不确定本届国会或近期是否能通过最新版的《自驾法案》。

在此之前，由于不存在国会指南，仍由联邦机构提供自愿指导。 

交通部。与国会一样，交通部及其分支机构最近才开始采取具体措施全面监管 HAV。

交通部的总体方针是支持各州的行为，鼓励汽车行业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监管。

自 2016 年以来交通部共发布了 5 份指导性文件。45交通部始终将“安全为重”作为首

要原则，并同时促进创新，推动法规现代化。尽管之前的指南强调州和地方政府可发

挥的作用，最新发布的指南“自动驾驶汽车 4.0”和“自动驾驶汽车：综合计划”号召

采取“一致的联邦措施。” 46 

2020 年 6 月，交通部前任部长 Elaine L. Chao 宣布交通部正在“设立一个联邦、州和当

地政府的正式平台，以协调和共享信息。” 47《自动驾驶汽车透明度与参与安全测试

（“AV 测试”）计划的发布是交通部、九家行业内的私有公司 48和八个州 49之间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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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结果。目前，52 家公司、州政府和协会 50正在通过公开分享自动化测试活动及

安全信息参与“提高自动化驾驶系统发展的透明性与安全性。” 51 

NHTSA 也已采取初步行动，就如何监管 HAV 测试与安全向行业和相关参与方征求意

见。2018 年，NHTSA 就其应该考虑的因素征求意见，52 2019 年，NHTSA 和 FMCSA
均就现有的机动车辆法规适用于 HAV 测试和部署时遇到的困难征求意见。532020 年，

NHTSA 强调需要“现代化”FMVSS 以适应具有较高自动化程度的车辆。54 2020 年 3
月发布了一项拟议立法通知，力图“移除对配备自动化驾驶系统的汽车（“配备 ADS
的汽车”）以及预期与这些汽车相匹配的非常规内部设计（包括无驾驶控制系统的设

计）的不必要的障碍。” 55具体包括对 FMVSS 进行修改，变更有关司机安全气囊、转

向控制系统和汽车座位等的定义（这些变更反过来影响安全要求），重点关注人类驾

驶员不会发生的情况，例如汽车驾驶舱内无乘客或儿童座位的情况等。56 

该等拟议变更不再预先假设所有的汽车均有人类驾驶员，从而消除了 HAV 测试和部署

监管方面的障碍。如果这些标准最终通过成为法律，将优先于很多之前州法律确定的

安全标准。57 NHTSA 的拟议规则的公开征求意见期已结束，但最终结果目前尚不确定。
58 

2020 年 12 月，NHTSA 发布了一项拟议立法通知，就一项“专门针对 ADS 安全的政府

安全法律框架”的制定公开征求意见。59最终的框架不仅仅包括正式法规；还会“涉

及NHTSA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有关强调最佳行业惯例的、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以及描述

不同研究方法和总结研究结果的指导性文件，以及较正式的法规，从要求汇报和披露

信息的规定到专门针对 ADS 的 FMVSS 标准的通过等。”60 NHTSA 就其应如何实施该

等法律框架征求意见。61拟议规则的征求意见期于 2021 年 4 月 1 日结束。62 

联邦通信委员会。监管无线电波使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至今仍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与 HAV 相关的监管决定：无线汽车通信的最佳方法。20 多年前，FCC 为汽

车安全目的将 5.9 千兆赫兹频段中的 75 兆赫兹分配给 DSRC。有些汽车制造商希望能

将该频段的上端部分用于 HAV 通信并就此向 FCC 申请豁免。63但是，由于非汽车行业

也想使用该频段，该问题尚存在争议。 

2019 年，FCC 曾提议力图兼顾两项要求的一项规则，对于“上述频段的下端 45 兆赫

兹”实行“无许可运营”，而为汽车通信“保留上端 30 兆赫兹的频段”。64在为汽车

通信保留的频段内，FCC 进一步提议将其中的三分之二分配给 C-V2X 方案，并就剩余

的频段是否应为 DSRC 继续保留征求意见。65考虑到在过去的 20 年里已为 DSRC 保留

了几乎整个频段，FCC 的提议标志着思维方面的巨大转变。除了行业内的争论外，在

联邦政府内部对 FCC 的提议也存在异议。交通部以及众议院交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的

多个成员均对该计划持反对意见。66 67 

2020 年 10 月底，FCC 前任主席 Ajit Pai 发表声明称相较于 DSRC 更赞成 C-V2X，且

FCC 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命令草案，提议将 5.9 千兆赫兹频段重新运用 Wi-Fi 和 C-VX
汽车通信的专用频段之间。68做出此决定是因为在 COVID-19 大流行性流感初期（在

FCC 授予特别临时授权以允许互联网提供商使用 5.9 GHz 频段后），频谱使用取得了

显著成功。692020 年 11 月 18 日， FCC 批准了一份报告，并下令将 45-30 频段在未经

许可的 Wi-Fi 用途和 C-V2X 技术之间分摊，以提高汽车安全性。70FCC 预期该命令将

为 C-V2X 拓展其“提供汽车与障碍（包括其他汽车、骑自行车的人、行人以及公路工

人）之间的直接通信，以及从路边发射器接收安全信息”的扩展能力的途径。 71该

FCC 命令的目的是为 HAV 部署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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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法规 
 

只要联邦政府尚未承担主导性角色，州和地方政府将有更大的自由度进行监管。72 

目前，37 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已颁布部分 HAV 相关法规。73若干州长也下发了相关行政

令。这些规定中有一些是最低限度的，仅授权队列行驶或建立咨询委员会来进行研究。
74至少 29 个州已经发布了有关 HAV 测试的政策或法规，75其中大多数是通过行政令方

式发布的。76 

各州所采取的方法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管范围较为宽泛。77该州

有一项监管法规是专门针对 HAV 测试和部署的。78截止 2021 年 2 月 25 日，该州共发

布了 56项有驾驶员的 HAV测试许可、6项无人驾驶测试许可，并授权一家实体部署无

人驾驶汽车。79 

在加州，任何测试许可均要求制造商证明可就潜在的责任判决提供实质性担保。80另

外，驾驶员在进行特定的 HAV 测试之前必须完成培训项目，如果某汽车制造商希望进

行无人驾驶测试，公司必须遵守其他特定的程序要求。81 

亚利桑那州的情况类似，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必须证明汽车符合 FMVSS标准、已实施碰

撞减缓措施；测试须遵守所有交通法规，且 HAV 须满足注册和保险要求。82但是，在

2018 年阿利桑纳州发生重大车祸后，NTSB 建议亚利桑那州和其他州扩展其法律规定，

要求提供具体测试和安全计划，包括降低操作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风险。83作为回应，

宾夕法尼亚（该州允许队列行驶 84）等若干州通过了额外法规，限制无人驾驶测试并

要求在任何公路 HAV 测试之前实施额外的申请和审批程序。85 

大多数州均竭力为 HAV 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法规的不一致性导致制造商

合规很困难，且导致冗余的认证程序。而且，各州尚未以任何整合方式解决与网络安

全和数据隐私相关的行业问题。86尽管城市 87和州具有在地方层面塑造法律监管环境的

权限，但似乎有些州和地方政府一直在等待联邦介入，以协助解决在设备测试协定、

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方面的主要问题。 

 

法律问题 
 

鉴于迄今有限的强制性法规 88，HAV 制造商和供应商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来选择如何管

理其潜在责任。 

除非实现更全面的联邦或州监管框架，通常是传统的州侵权和保证法规来管辖因 HAV
事故引起的民事责任。法院将需要考虑是否修改这些规则来适应不同自动化水平的

HAV。现有的赔偿责任计划和规则，以及通过调整规则创造新的先例，将有助于厘清

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对受伤人员的潜在责任，以及赔偿责任在制造商，供应商和

销售商之间的潜在分摊。89 

根据过失理论，原告必须证明被告违反了应当对原告承担的义务，造成了伤害，以及

和赔偿金额。 涉及到 HAV 则产生了许多问题，包括谁能够并且应当承担责任。传统

上，驾驶员应在没有机械故障的情况下对交通事故负责。如果没有驾驶员控制车辆

（取决于自动化程度），不考虑车辆的维护或驾驶员在情况需要时恢复控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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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许多事故中驾驶员的失误可能不再是问题。 的确，HAV 的长期目标是消除驾驶

员（据报道他们造成了 94%的事故）的控制。90 

根据各个州不同的法律规定，过失原则仍可适用于评价 HAV 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过错，

包括制造缺陷，不充分测试或质量控制，不合理的设计选择，不准确的说明或不充分

的警告。91以下问题仍有待解决：（i ）如果警告不充分，自动化系统的制造缺陷，或

对车主的训练或教育不适当或不充分，是否将由销售商承担过失责任； （ii）此类责

任如何或可能不会扩展至所有者或其他车辆中的乘客或旁观者； （iii）乘客和行人承

担自负风险的程度。 在考虑过失责任时，事故的情况和原因将仍然相关。 同样，车辆

的自动化程度会影响到责任分析，在达到完全自动化之前，责任分析的复杂性最高。 

早期评论员预测，规制 HAV 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的责任将是严格的产品责任，并

以制造、设计或警告的缺陷为前提。现在的趋势正是如此。目前来看，原告可以期待

在可能的情况下就欺诈和虚假陈述提出普通法和法定的索赔主张。基于合同的索赔，

例如违反担保的索赔，也可能适用。 但是，如果联邦政府颁布 HAV 法规，则其可能

会取代某些或所有州的普通法索赔规定。 

在没有联邦干预和指导的情况下，制造商还可能面临因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造成的其

他责任。 因此，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可通过赔偿协议、通过合同安排分配风险、

免责声明（在州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制定行业标准和保存来自车辆及其系统的

电子数据和保险等方式来保护自己。92 

 

责任注意事项 
 

收集和储存电子信息 

作为出发点，自动化技术及其大量数据收集将从根本上影响传统诉讼。 例如，在所谓

的机械故障的情况下，对车辆数据的所有权以及获取途径将成为利益相关者需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电子证据开示可以帮助识别证明因果关系和责任相关事实所需的相关数

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37 条和类似的州法得到修订，以反映电子数据的可用性并为

未保留的数据提供治愈措施。 93 

因此，制造商将需要评估从车辆和事故环境中收集的数据类型。法规或行业标准可能

规定了最低的限度。94然后，制造商可以评估其需求，以进行责任或产品改进、调整

并了解如何使用和保存自动驾驶汽车收集的数据类型，以评估事故的情况和原因。95

数据收集还将有助于根据各种条件改进 HAV 的设计，并提出是否需要改进基础结构的

建议。 

对于 HAV 碰撞事故，数据可以显示车辆的速度和位置以及事故发生时哪些自动功能正

在运行（即制动器，油门，转向和检测）。数据对于决定车辆传感器所探测到什么以

及车辆如何解释所感知的环境至关重要。记录的数据还可以显示驾驶员是否接管了对

车辆功能的控制，或者车辆是否警告驾驶员接管控制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果车辆

在碰撞过程中以其自主模式运行，则可能需要考虑驾驶员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是否恰当，

而不仅仅是制造商的行为和车辆的设计。 

在 2018 年亚利桑那州发生的致命事故中（请参见上文的“州法规”），电子存储的信

息显示自动制动系统已关闭，而驾驶员未能干预。 此外，来自驾驶员在线媒体帐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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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她在事故发生前正在播放电视节目，因此可能未给予适当的关注。96第三

方数据源可以帮助了解事故原因，而这些来源反过来可能会引发数据隐私问题。 

记录和存储的数据类型取决于制造商、供应商、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事故前的决定。 
电子数据和证据的保存将在完全自动化的基础架构中进一步影响侵权诉讼。 一方获得

或保留此类电子数据的能力可能会改变有关驾驶员过失，第三方过错或产品缺陷的诉

讼。 

责任范式  
 

联邦优先权 
 

关于赔偿责任的一个首要问题是联邦立法的优先权以及个人是否可以基于 HAV 事故造

成的伤害提起州法的诉讼。现存法律已经为某些 HAV 相关的州侵权诉讼的联邦优先权

奠定了基础。97在 Geier v. American Honda Motor Co., Inc.案中 98，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联

邦机动车安全法（FMVSA）和 1984 年 FMVSS 的规定，对明示和默示的优先权进行了

审议。联邦法规要求汽车必须配备被动约束装置，但没有指定约束装置的类型，制造

商可以选择包括哪种约束装置。 该法规反映了政府有意制定的政策，允许制造商使用

不同类型的被动约束，而监管机构和行业则积累了在各种事故情况下每种类型的有效

性所需的数据和经验。原告在系安全带时发生碰撞而受伤，他辩称制造商应该为汽车

配备安全气囊。最高法院裁定，此类诉讼违背联邦政府的制造商选择政策，虽然没明

示被优先，但是默示被优先。 

相反，在随后的 Williamson v. Mazda Motor of America, Inc.案 99中，新版本的 FMVSS
允许制造商为后排座椅配备仅膝部或膝部和肩部安全带。原告声称，根据州法律，制

造商有责任安装膝部和肩部安全带。法院区分了 Geier案，未发现本案有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优先权，因为没有明确的联邦政策支持制造商进行设计选择。 

根据现行法规和 Geier / Williamson 范式，如果联邦监管机构故意允许自动汽车制造商

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不同的安全增强技术，那么州普通法的诉因将不再适用。。

但是在 Williamson 案之后，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避免采取行动，就像联邦政府到目前为

止所做的那样，监管者必须采取慎重的制造商选择政策。 

国会也可以选择为 HAV 建立单独的优先权范式。 Latta 代表的法案将禁止任何州或地

方政府“实施任何有关高度自动化车辆、自动驾驶系统或自动驾驶系统组件的设计、

构造或性能的法律或法规， 除非该法律或法规与本章规定的标准相同。” 100其中包含

一个保留条款。101这两种措施虽然是针对自动汽车的，但它们都记录 FMVSA 中的相

似语言，因此不可能对有关联邦优先权的 Geier / Williamson 范式进行实质性的更改。 

但是还有其他优先权模式。 例如，根据联邦铁路安全法，联邦法规“包含”了安全法

规领域，只有在声称违反联邦标准或被告自己制定的自我安全标准的情况下，州侵权

诉讼才能继续进行。102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国家侵权法的影响。国会也可以选择针对设

计选择或性能标准的优先权，但保留基于不充分警告、普通法或法定欺诈或虚假陈述

的侵权法索赔。103或者，如果联邦政府采用欧洲方法 104，并采用了基本的安全标准 105，

例如要求车辆配备功能自检和数据记录器，则可以说不会有优先权的影响，因为这些

功能仅有助于确定后续责任 。它们本身并不能阻止各州制定制造商必须遵守的安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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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通常一样，联邦优先权的范围不仅取决于适用的法定语言，还取决于随后的司

法解释。 

在联邦政府采用 HAV 的特定规则之前，一个特定的争议领域可能是临时许可的优先效

力，例如那些早前提议的联邦立法所考虑的临时批准，这将需要NHTSA在立法颁布和

发布全面安全法规之间的两年时间内批准对 HAV 制造商的安全评估。 NHTSA 目前被

授权提供的豁免可能会造成类似的问题。现有法律为此类情况下的优先权提供了一些

支持，因为： 

（i）联邦法规授权了批准，并且（ii）机构对联邦法规的豁免可以具有与法规本身相

同的优先作用。 例如，在 Rollins v. Bombardier Recreational Products, Inc.,一案 106中，

美国海岸警卫队豁免了个人船只关于 1971 年联邦船只安全法规定的通风系统要求。由

于海岸警卫队的豁免是根据国会明确的授权授予的，因此法院裁定，与该豁免相抵触

的原告的国家产品责任索赔被优先。107 

联邦优先权的未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要 NHTSA 和 FMCSA 继续执行遵从

的标准，或者仅仅要求行业成员开发和记录他们自己的安全协议和测试程序，他们的

规则的优先性的效果将是值得怀疑的，并且这些行业成员将更有可能面临州法律责任

的风险。但是，由于联邦机构表示希望 HAV 行业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监管，因此制造

商和供应商可以帮助制定行业认可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会成为联邦优先权的标准。

行业安全倡议可能（至少部分地）决定联邦机构最终决定监管的方式。 

 

严格产品责任 
 

除非联邦政府有进一步举措，否则州法律将起到重要作用，这首先体现在严格产品责

任方面。 普通法的严格产品责任认可对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的索赔，索赔因设计、

制造、警告或说明中的产品缺陷而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对于 HAV，一些评论员预计过错责任的作用会逐渐减弱，也许会朝着无过错责任制迈

进。 他们认为，全自动 HAV 旨在防止大多数事故发生。 因此，一旦发生任何事故，

很可能是制造商、零件供应商或销售商承担责任的某些车辆缺陷引起的。108虽然制造

商、供应商或销售商之间的责任分配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根据该理论推定了他们对

受害人的责任，因此，对 HAV 制造商，以及适当时对零部件供应商和 HAV 销售商施

加的无过错责任体系兼顾了公平和高效。但是，我们离全自动 HAV 时日尚远，“无过

失”理论的基本前提尚有争议。 同时，传统的严格产品责任框架可能会决定 HAV 事

故责任的确定。109 

在产品责任框架下，HAV 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和销售商可能因将缺陷的产品卖给消

费者被要求承担责任，即使他们付出了合理的注意。110他们对售后车辆状况的重大变

化（例如，售后设备或车主缺乏维护）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个严格的责任框架非常熟

悉，并且每天都应用于汽车事故。 那么，HAV 可能会提出哪些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呢？ 

设计缺陷。法院通常使用两个测试之一来确定设计缺陷是否存在。历史上第一个但现

在很少运用的测试是消费者期望测试。111该测试考虑 HAV或零部件的功能是否如普通

公众中的合理消费者所期待的一样运转。因为法院已经认识到消费者对复杂技术应该

如何运作几乎没有概念，所以这项测试已不受欢迎。在 HAV 的背景下，如果适用该测

试， “合理的消费者”可能期望车辆能够避免所有或几乎所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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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最近的一起悲剧案例中，一位父亲在驾驶中无意撞倒了他的孩子，起诉某汽

车后视摄像头系统存在设计缺陷。该诉讼称，摄像机的后视能见度无法识别直接位于

车辆后面的人员，尤其是儿童和残疾人。112由于识别移动车辆背后的人员是该技术的

主要功能之一，也是消费者希望从车辆的后视摄像头获得的功能，因此，制造商应承

担责任。 

消费者会对 HAV 技术有何期望？ 制造商、供应商和卖方可能期望面对各种各样的消

费者态度。113一些消费者和陪审员的直觉是害怕会夺走他们的控制权以及他们不理解

的技术。人类倾向于给不能感知的事物（如核辐射）和无法控制的事物（如飞行）分

配更多的风险。他们不太可能理解该技术的局限性，尤其是在 HAV 达到完全自动化级

别 5 之前。然而，在另一方面，将是消费者和陪审员拥护该技术，但期望过多，认为

该技术将万无一失，能够防止所有事故和伤害。 

与往常一样，制造商和供应商将需要根据适用法律的规定，评估 HAV 车辆和技术的合

理可预见的使用和滥用，包括合理可预见的故障模式。 他们将能很好地全面记录所使

用的可靠设计、测试和安全程序、以及支持其设计选择的原因。 而且，重要的是，他

们将需要能够证明设备继续按预期学习和改进。 

如竞争技术所示，制造商和供应商将面临许多技术选择，包括传感器的类型及其位置、

隔间设计时乘客安全性与舒适性和便利性之间的权衡、使用约束装置的类型，通讯系

统、驾驶员接管车辆控制权（如果有）以及软件设计。这些技术选择超出了大多数消

费者的视线。然而，对于汽车和零部件制造商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提供准确描述 HAV
所包含技术的手册或其他书面信息，解释其功能和局限性，讨论风险，并强调车主和

驾驶员的持续责任。竞争对手很可能会继续宣传他们的汽车的设计选择优于其他公司，

但同时也会提供不同的价格点和消费者的喜好来反映出不同的选择和安全性。由于消

费者正在使用新技术，因此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可以在告知和管理公众期望和对

其技术的认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HAV 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可以通过减少承诺但

增加披露来减轻其责任风险。 

但是，正如《侵权行为重述（三）：产品责任》，大多数州法院已从消费者期望测试

转移到风险效用测试。114在风险效用测试中，法院平衡产品的效用与造成伤害的危险。 
最新的《重述》还要求证明合理的替代设计。尽管公众对风险的认识仍然很重要，但

该测试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更客观的因素上，例如在制造和销售时替代技术的可行性、

风险、成本和收益。 

涉及自动车辆技术的案例具有启发性。在 Honda of Am. Mfg., Inc. v. Norman 案中，一

名驾驶员意外将其车辆驶入水体中，而自动系上的安全带肩带据称由于设计缺陷未能

脱开而死亡。115适用风险效用测试，法院要求原告通过专家证词表明合理的设计选择

“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116当原告不这样做时，法院裁定自动安全带并非不

合理的危险或设计有缺陷。117在该案中，有利于制造商抗辩的事实是，自动约束系统

“是汽车制造时使用的最昂贵的安全带系统”，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在汽车制造出来

的时候，Honda 的被动约束系统存在合理安全的替代设计。”118 

在此测试下，责任取决于对制造商或供应商所作设计选择的合理性进行客观、科学的

分析（与可用的替代技术的比较分析）。虽然特定事故的情况及其可预见性为诉讼提

供了依据，但责任分析更广泛地考虑了在所有预期事故场景中，针对合理可预见风险

而进行设计选择的优势。在驾驶员事故和 HAV 事故之间进行有利的安全比较也可能有

助于校准和抵消新技术带来的固有伤害风险，尤其是在设计替代方案仍然有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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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各种设计替代方案的测试和模拟、严格的故障模式工程分析以及精心记录的决策

制定对于抗辩仍然很重要。 

制造缺陷。制造缺陷产生于生产线，即一个不合理的危险被引入了一个原本安全的设

计。制造过程中的错误会引起缺陷，从而导致产品或零件不符合其设计规格。例如，

在 Fitzpatrick v. Currie 一案中，一个自动安全气囊系统展开并碎裂，释放出导致原告外

伤和化学灼伤的气体。119目击者“在安全气囊的下方观察到一个垂直缝隙或撕裂”，

原告将其归因于制造缺陷。120法院最终裁定支持汽车制造商，因为初步证据显示安全

气囊在离开其控制时没有制造缺陷，并且因为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安全气囊的

缺陷导致他受伤。121 

与往常一样，对零件和材料以及最终产品进行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对于降低制造错误的

风险很重要。而且由于该技术高度复杂和综合，制造商和供应商可能希望考虑包括自

我诊断的系统设计，以报告功能损失或组件故障。检测软件错误将比硬件和设备复杂

得多，并且可能需要系统收集并响应现场报告和客户投诉，才能检测到这些错误。 

制造缺陷责任的一种新兴的潜在法律风险包括在 HAV 离开制造商工厂后产生的制造缺

陷。因为期望 HAV 不断从经验中学习并接收软件更新，所以它们的软件和决策必然会

与出厂时有所不同。但是，同样的责任分析将适用：是否存在导致软件决策错误的设

计缺陷？ 

未能警告。不充分的警告或说明也可能导致严格责任的缺陷索赔。 HAV 技术的复杂性

的提高及其局限性，尤其是在达到 5 级自动化之前，可能会导致更多由于驾驶员和消

费者的无知或困惑而引起的事故索赔。122特别是当该技术是新技术并且不为公众所熟

悉，并且该自动化水平要求驾驶员进行控制或监控时，车辆和零部件制造商可以考虑

提供可靠的驾驶员和消费者信息、教育、培训以及车载警告和警报。 

涉及HAV相关技术的案例对于该责任将如何影响零件制造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
一个案件中，一名妇女在穿越农村公路时因疏忽的驾驶员而受伤，法院认定 GPS 公司

尽到了警示义务，部分原因是该公司没有法律义务保护她免受来自于第三方过失的伤

害。123这与另一种情况形成对比，乘客在公共汽车与桥梁相撞后受伤，而 GPS 未能识

别出该桥梁高度受限。124乘客起诉 TomTom和 Garmin等，认为他们违反了对适销性的

默示保证、过失以及严格责任。125这些案例表明，原告可能会指控零部件制造商有义

务向最终用户提供准确的警告和安全的使用说明。 

相同的原理不仅适用于组件，还适用于车辆的自动驾驶功能。 在涉及飞机自动驾驶技

术的案件中，法院发现飞机制造商没有义务对飞行员进行自动驾驶系统使用方面的培

训，但它有义务提供足够的说明以确保安全使用。126因此，法院将考虑车辆制造商是

否在车上或在用户手册和车主手册中提供了足够的安全说明。此外，根据 HAV 设计中

技术水平的高低，除手册外，制造商或销售商还可以考虑进行消费者培训。127一个典

型的 HAV 操作人员可以有区别于飞机飞行员的、可以被合理预期到的专业知识和培训。

制造商对 HAV 操作人员理解和遵守业主手册指示的能力的合理期望，很可能成为在未

警告责任的情况下确定制造商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128 

很少有诉讼涉及全自动化或接近全自动化的汽车，而这些案件要么悬而未决，要么在

没有判决 129的情况下和解结案。130 但是，尽管全自动车辆尚未大量配置，法院和评论

员已经开始探索传统的侵权概念将如何适应全自动驾驶车辆，在这样的场景中，人类

驾驶员与技术和应用之间的不存在或存在较少的互动，因而也存在较少的过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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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无过错责任制之前，普通法背景下的侵权责任确定问题将仍然是专家意见和陪

审员期望之间的复杂争论点，而普通法将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 

售后责任。 对于普通消费品，根据普通法背景下的侵权责任法，制造商、供应商和销

售商侵权责任在始于销售时，也终于销售时。 但是，在某些州，普通法在某些情况下

对出售给特定消费者的专用重型设备或机械施加了持续性的售后责任，这些特定购买

者可以由制造商或卖方进行识别，并且制造商或卖方可以与他们进行售后沟通。131  尽
管很少存在对出售时相当安全的产品进行改造或升级的义务，但普通法正在不断发展

以适应具有可识别购买者的特定产品的情况。 

HAV 制造商确实存在承担售后责任的可能性，因为 HAV 可被追踪，制造商和供应商

正在根据更多经验和售后测试来开发升级车辆软件。一些 HAV 制造商可能会自愿提供

这些升级软件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说服消费者购买车辆并降低诉讼风险。迄今为

止，这些升级似乎仅限于软件，就像手机通常会提供软件升级一样。升级是否会扩展

到硬件和设备尚待观察，但是制造商承诺升级或放弃承担设备或软件升级的责任的行

为可能会影响扩展是否发生。售后责任可能包括警告新发现的与产品相关的风险、132

更新软件决策方式以包含更安全的算法，或召回发现存在导致会严重伤害的缺陷产品。
133 

当然，像当前的汽车制造商一样，HAV 制造商无疑将继续承担报告和召回有安全缺陷

的车辆的监管责任。 对于制造商而言，一个有趣且困难的决策难点将是，是否以及在

什么情况下提供算法安全更新，并作为持续免费服务的一部分，抑或是对更新收取费

用，以及向消费者做出与这些更新信息有关的何种承诺。 侵权法、法规、行业标准和

实践操作是否会以就这一复杂问题提供指导，尚待观察。 

根据严格的责任规则，如果零部件在出售时没有缺陷，HAV 零部件供应商可能拥有

HAV 制造商无法获得的抗辩权。例如，向高级用户提供零部件的大宗供应商通常没有

义务警告最终产品的购买者。134  警告消费者的义务由终端产品制造商承担。 另外，

如果终端产品制造商使用或修改无缺陷的部件而造成危险，部件供应商通常不对终端

产品制造商或消费者负责，前提是部件供应商不知道有不当的使用或修改，135或没有

参与将其部件整合到终端产品中。 136这些抗辩是否会被提出，部分取决于供应商如何

构建他们与制造商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合同、承诺（或没有承诺）和行为。此外，当

零部件涉及到旨在不断学习和变化的人工智能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分析。 

违反保证 

违反保证的索赔根据合同法提出。这类索赔存在三种情况：明示担保、对特定目的的

默示担保和默示的适销性担保。 137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示保证是通过申明、

产品描述或样品作出的。 138因此，产品制造商、供应商或销售商可以控制是否作出任

何明示保证。默示保证取决于特定的买方和市场对产品的期望。 

虽然技术水平可能是更新的，但对 HAV 商业交易中保证的法律分析仍然可以与任何自

动化技术行业的保证相比较。例如，在 Auto-Teria, Inc.诉 Ahern 一案中，一本小册子将

一个自动洗车系统描述为 "自动-投币操作-无需手洗劳动"。139 在投币器损坏后，该系

统的买方将其断开，并由操作人员对该系统进行操作。140 法院认为破损的投币器违反

了系统手册中的明示保证。 141此外，法院认为自动刷洗功能违反了适销性和适用性的

默示保证，因为该系统未能 "有效地清洗汽车而不敲落其外部配件"。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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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违反保证的诉讼，HAV 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和销售商可以认真考虑他们在

广告、营销资料、销售材料、操作手册与消费者签订的合同中所声称的功能和承诺的

范围。除了明确声称的功能外，广告、营销和销售材料可以根据技术能力和局限性进

行调整。制造商还可以查阅各州的法规、条例和判例法，以确认哪些类型的声明被认

为是明示的保证，以及相关法律要求和限制，包括免除默示保证的法律规定、补救措

施的限制性和获得救济的法律程序。如果系统需要维护或周期性的安全检查，可以将

这些信息传达给消费者，制造商可以考虑进行自动安全检查并报告制造商。此外，制

造商和销售商将需要考虑机器学习，并考虑如何确保系统持续学习以及按照保证所称

的方式进行。 

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相关的具体责任问题 

除侵权和合同责任外，HAV 技术还带来了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方面的责任风险。 

网络安全 

网络威胁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的担忧。143如果制造商不能合理地解决

这些风险，他们可能会因安全和数据泄露而承担责任，比如与黑客攻击或车辆盗窃有

关的风险。与物联网一样，这些风险目前都是理论上的，但工程师和评论员对这类风

险的预见引起了立法、监管和公众的关注，并提出对这些风险进行评估和预防。几年

前，一位记者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演示中展示了网络风险，黑客远程玩弄车载显示器和

车辆功能，最后在高速公路上切断了车辆的电源--而司机仍在驾驶。144虽然这是一个

精心设计的演示，并且这种风险在缺乏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可能很难实现，但制造商可

能会考虑如何防止这些理论上的风险，并可能对那些他们无法完全防止的风险提出警

告。 
法院和监管机构将在 HAV 网络安全方面进行何种程度的审查，尚待观察。在美国加州

的一起民事诉讼中，原告称福特、通用和丰田在其车辆中采用了易受到黑客攻击的技

术。145法院以缺乏资格为由驳回了此案，裁定“潜在”的黑客攻击不是事实伤害。在

这一裁决之后，加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物联网法律，要求连接设备的制造商为设备配

置合理的安全功能，这些功能（i）适合设备的性质和功能，以及设备可能收集、包含

或传输的信息，以及（ii）旨在保护设备和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

破坏、使用、修改或披露。 146对设备的广泛定义可能包括需要连接互联网的 HAV 组

件。据推测，短期内在没有额外的法规、条例或保证的情况下，传统判例法中的过失、

产品责任和消费者保护的规则经过调整后，将被适用于网络安全背景下的制造商责任

的确定。 

根据网络安全方面的过失标准，诉讼理由必须包括证明汽车制造商违反了其对因安全

漏洞而受伤的个人所负有的合理注意义务（有时称为一般注意义务）。在没有联邦或

州政府的规定或自愿性的行业标准来设定最低的网络安全标准的情况下，对这种客观

的合理注意义务的尺度和范围仍然不明确。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于网络安全的保护

工作都是自发的，因此制造商可采用的安全标准很少。 

根据最近提出的联邦立法——其代表了国会在监管 HAV 网络安全风险方面最深入的一

次尝试——关键网络安全条款主要要求制造商“限制对自动驾驶系统的访问”，并指

定一名网络安全官员，以及对员工进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147尽管当时的联邦法案

要求制造商制定自己的网络安全计划，以“检测和响应网络攻击、未经授权的入侵以

及虚假的信息或车辆控制命令”，但这些计划的具体内容由制造商决定。148议员 L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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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将强制要求网络安全政策包括如下内容 (i)“识别、评估和减轻可合理预见的漏

洞的程序”；以及(ii)“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以减轻[这些]漏洞的程序”。149目前在美

国，对于制造商必须采取什么行动，几乎没有具体的、有约束力的指导。 

此外，由于没有额外的关于 HAV 网络安全的联邦立法，该行业有关网络安全和数据隐

私的行为将受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 5 条

（“第 5 条”）的消费者保护条例的执法监管，以及具有类似执法权的州检察长根据

其类似的州法律进行执法监管。第 5 条禁止企业从事不公平或欺骗性的行为，涉及不

充分的 HAV网络安全或消费者个人数据的保护，或对这些事项的欺骗性“承诺”。150  
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有权执行相关部门的隐私法，并可能适用于 HAV 的相关问题。151  
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利用这一权力来处理作出安全和数据隐私的欺骗性"承诺"的联网

设备供应商，包括 HAV 供应商。152 

由于美国的法律或法规没有额外的要求，潜在的原告可能会寻求域外法律规则的指导。

因此，制造商和供应商最好能够持续关注与 HAV 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相关的外国法律、

法规和标准。制造商和供应商也可以关注NHTSA关于车辆网络安全的最佳实践的非约

束性指导。153 

如果有更多的联邦标准颁布，行业参与者应确保遵守所有的网络安全要求，并提供符

合要求的文件。由于这些车辆中的自动化系统在配置后将继续学习和适应，如果没有

强有力的报告和文件，将很难确定车辆基础设施的状态、漏洞，以及在受到特定指控

时遭到的破坏。 

数据隐私 

数据隐私是未来 HAV 消费者的另一个潜在担忧，因为该技术可以收集、存储和分析重

要的敏感信息。在最近的NHTSA研讨会上，行业参与者讨论了收集的数据类型和这些

数据的用途。154一些数据被整体收集以为终端用户服务，例如汽车功能信息。 地理定

位数据可用于交通管理或应急响应。所有这些数据--特别是定位数据--在本质上可能是

敏感的，但更微妙的信息是识别终端用户和车主的偏好或行为。例如，个人的音乐偏

好或互联网浏览记录，可能被收集并出售给第三方广告商。此外，对于 HAV，收集的

个人信息可能是司机的指纹或虹膜。 虽然数据可用于改善产品功能或实施安全措施，

但收集的数据的广度和细节可能具有极高价值。事实上，麦肯锡公司发现，到 2030 年，

全球汽车数据货币化的潜在收入池将达到 7500 亿美元。155 

数据的价值和隐私性质将引发重要的法律问题：(i) 应该允许收集哪些数据；(ii) 谁拥有

这些数据，谁可以在什么条件下将数据货币化；以及(iii)从业者应该如何存储和保护数

据，以保证隐私安全--无论是货币化、黑客攻击还是身份盗窃。消费者可能希望保留

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而制造商希望至少获得一些信息，用以整合和优化其 HAV。

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各方可能会同意发布数据以换取某些功能或补偿，或者在供应商

合同、销售合同、甚至车主手册和隐私声明中分配 HAV的数据所有权。156但是，对于

谁拥有数据的终极问题仍没有任何统一的解决方式，而且很可能会引发争议。157 

无论数据归谁所有，都可能因数据使用违反隐私政策和自律监管准则、数据丢失和身

份盗窃而产生责任。若未能遵守个人信息收集和保护、禁止数据销售的州法，或未能

尊重消费者对其个人信息的访问权、在需要时对其个人信息的修正或删除权，或未能

尊重对其数据销售的选择权，也可能产生民事责任。158因此，公司将需要考虑有关数

据收集、保留、共享和防止丢失的企业政策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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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州、甚至某些地方，都存在正式的数据隐私标准。例如，在欧盟和欧洲经济

区域，个人的隐私权包括对其个人数据的人权和财产利益，而公司必须遵守具体标准

以保护这些利益。159 

在美国国内，一些州也试图规范类似的隐私问题。例如，加州的《消费者隐私法》赋

予了数据泄露的个人诉讼权。160它的保护措施涵盖了某些涉及特定个人信息的数据泄

露行为。此外，在消费者有权获得赔偿之前，公司有机会纠正违规行为。但是，加州

的数据隐私诉讼权标志着公司有很大的诉讼风险，因为该州本身可以提起民事处罚的

诉讼。161虽然其他州的数据隐私法的范围更窄，162但各州法律的不同做法给 HAV制造

商和销售商带来了不确定性和统一性的缺乏。163 

联邦政府还没有对车辆引起的数据隐私问题进行监管。SELF DRIVE 法案将要求公司

制定有关信息 "收集、使用、共享和存储 "的书面计划，以及“车主或乘客数据最少化、

去识别化和保留”的做法。164但即使这些要求被采纳，也不会解决有关谁拥有数据等

问题。因此，在美国，数据隐私问题仍在继续发展。 

自助--不确定因素不应妨碍行动 

尽管围绕着责任的诸多不确定性，车辆和部件制造商和销售商仍可以采取措施来保护

自己。 

与供应商签订赔偿协议。HAV 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通过赔偿协议，寻求他们之间责任

界定和分摊。对于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来说，这种合同定义和责任分配可以简化诉讼

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例如，如果摄像头出现故障并导致事故发生，赔偿协议可以允

许车辆制造商将责任主体转移给摄像头制造商以进行辩护，或要求摄像头制造商配合

并协助辩护，或允许车辆制造商的辩护诉讼费用得到补偿。 

零部件供应商同样可以就其任何部件的使用和整合向车辆制造商寻求赔偿，他们可以

试图限制向零部件购买者提供的任何赔偿。《侵权法注释（第三版）：产品责任法》
165和州法律为零部件制造商提供了避免或限制潜在责任的指导。零部件供应商面临着

一种权衡：他们可以通过不“实质性地参与将[其]部件集成到其他产品的设计中”来

最大限度地降低责任风险，166但商业需求可能会要求他们与制造商合作，“设计一个

能作为集成产品的特定部件”，或者甚至“协助修改集成产品的设计以接受卖方的部

件”，从而承担责任风险。167 

对于 HAV 的零部件供应商来说，需要权衡的问题可能包括如何通过与终端产品制造商

在产品设计和开发方面的合作来促进技术创新、产品改进和未来的销售，同时减轻随

之而来的责任风险。由于 HAV 在从制造商出厂后，其运行能力会继续发生变化，这一

点尤其复杂。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赔偿或供应商协议可能允许公司控制对未来

责任风险的容忍度。 

合同方面的考虑。制造商也可以通过在销售协议或车主手册中加入某些条款和条件，

使车主在车辆使用过程中承担某些风险，来寻求风险分配。在 HAV 自动化水平发展的

早期，销售协议可以要求买方同意不在某些道路、某些天气条件下或在高风险的人口

密集区使用车辆，或在这些条件下保持控制或合理注意。车辆功能的局限性同样可以

在车主手册中进行概述和声明。此外，车主手册可以限制与不安全使用车辆有关的责

任，如在没有标志的、未铺设的道路上行驶，或要求定期维护。 



19 
众达白皮书 

例如，汽车制造商可以要求车主定期测试车辆的传感器，以确保功能正常，以及可以

要求车主定期更新系统软件，以优化车辆安全或修补安全漏洞。若车主不遵守定期维

护或软件更新的规定，则可以免除制造商责任、限制赔偿或担保失效。168在 Carter 案

中，一位卡车车主在他的卡车发生故障后，声称车辆制造商有违约行为。169但法院将

卡车的故障归因于车主“过度使用车辆”，而不是“在购买之前就存在的任何缺陷”，

因为车主没有遵守车主手册中列出的“定期维护”，同时还超出了操作手册中限制的

卡车装载量。170依靠这类判例获得胜诉的关键是对该等义务明确通知消费者并征得其

同意。 

保险。保险可以在当事人可能面临因 HAV 技术而产生的责任时，保护当事人的经济利

益， HAV 技术包括硬件、软件、网络安全和数据管理。虽然保险公司可能会要求采取

预防措施来换取保险，但他们可能会“根据被保险人的自我保护水平来确定保险费”，

从而使司机和制造商在赔偿责任方面具有灵活性。171对于司机来说，投保 HAV的费用

预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因为大多数公路事故是由司机的错误而不是机械故障

造成的。172新的市场刺激了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为 HAV保险公司打下基础，一些主要

制造商倾向于自己提供保险。173当然，所有这些保险都是适用于车主的责任保险，而

不是针对制造商在广泛的产品责任框架下的潜在责任。 

车辆制造商的保险水平和方式仍不清楚，但保险业已将这一机会确定为增长领域。174 
HAV 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的保险可用性和成本将部分取决于适用的法律责任规则。

学者和评论家已经在发表关于潜在的保险条款的言论。175建议 HAV制造商、供应商和

销售商关注保险条款的发展，并在需要时仔细审查他们的保单是否涵盖 HAV。 

行业标准。监管上的空白为制造商、供应商和销售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制定行业

自律标准留出了空间，这些标准可以作为监管的基础。到目前为止，交通部一直鼓励

制定行业标准，因为没有人比制造商和供应商更了解技术的能力和局限性。此外，制

造商和供应商最能够确定什么在技术上可行、什么在经济上有利。行业标准也可以帮

助指引判例法下的责任，尽管这些标准不是决定性的。最后，制造商和供应商应该抓

住这个机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和 HAV 的未来。176 

结论 

在缺乏综合性的州法律以及统合性联邦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随着 HAV 行业的进一步发

展，HAV 制造商、供应商和卖方可考虑通过以下若干方式降低发生产品责任索赔的风

险： 

· 列出合同义务、责任、陈述与保证以确定在与零部件或最终产品的交互中可能存

在的潜在风险； 

· 与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行业标准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法规的发展，从而为部署与

测试提供便利； 

· 调查消费者对产品使用、广告和介绍的观点，以了解消费者的期待以及无意的潜

在的误解； 

· 开发产品预警自动注册系统，包括售后警告和召回，从而可直接向消费者传达重

要讯息； 

· 关注州责任法的制定，必要时介入和推动有利于HAV部署与测试的普通法规则； 

· 密切关注可在美国适用的外国法律、法规和指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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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可预见的风险购买充分的保险； 

· 就产品开发和消费者使用相关的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事宜制定联邦和州合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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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措施，科技时代网站（2021 年 4 月 8 日美国东部时间 1:23 PM）（本田与 Verizon 拟就基于 5G 和

移动边缘计算的互联自动驾驶汽车开展合作，旨在实现行人、车辆与基础设施间更快更优质的通信）。

尽管目前仍处于大力发展 5G 技术的阶段，但 6G 已经成为设想的下一个发展方向。 
30参见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网站的法律法规（上次访问时间2021年3月15日）。 
31 参见NHTSA 《FMVSS 203 的实验室测试程序：转向控制系统驾驶员防撞保护》，交通部TP-203-02 
（1990年5月4日）。 
32 NHTSA要求各制造商根据联邦安全与测试标准进行自检，但也许可豁免。参见《联邦法规汇编》第

49篇第555.1–555.18条；同时参见Laura Fraade-Blanar & Nidhi Kalra所著的《无人驾驶汽车和联邦安

全标准：对规则的豁免？》，RAND CORP （2017年）。 
33 参见《无人驾驶汽车对NHTSA的FMVSS规定的豁免》，共享出行中心（2020年2月1日）。 
34 例如，对于无人驾驶安全标准，联合国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去年举办了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研究并

通过了针对不同自动化程度车辆的具体法规。比如，临时议程，《有关自动车道保持系统车辆批准的统

一规定的新联合国条例提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20年4月6日）。尽管欧洲并不符合SAE的
自治定义，该等条例主要管辖SAE3和SAE4等效车辆。该等条例之一包括要求只能在无行人的公路上进

行操作、使用备用驾驶员并实施诸如自动驾驶系统功能自检和协助推断事故障碍的数据记录仪等设计特

性等新安全标准。参见同上。日本同样颁布了对其《道路运输车辆法》的修订案，对SAE3级及更高级

别的车辆予以管制。参见Takeyoshi Imai，自动驾驶技术的法律规制：日本当前状况与问题，国际交通

安全学会杂志（2019年）第43期第263页。 该修订案实施最低的使用与部署安全标准、限制该等自动

系统的使用条件（具体包括公路、环境和地理限制）、要求定期维修以确保传感器和自动驾驶系统功能

正常，并要求提供授权访问协议，即要求用户只有在获得制造商授权后方可修改车辆系统或电信功能。

参见，同上。 
在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方面，为保护消费者利益，其他国家已实施公司必须遵守的正式程序。例如，根

据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该等程序包括强制性数据清单和数据流整理、根据请求清除个人信息

的正式程序、披露数据隐私操作实践，以及与服务提供商签订书面合同等。参见 Jacob M. Victor，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建立保护数据隐私的财产制度，123 YALE L.J. 513 (2013)；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

事实说明，加州司法局。代表欧洲委员会的独立分析小组发布了一项报告，列出了自动化驾驶汽车未来

发展的20项伦理建议。参见，欧洲委员会，联网自动化驾驶汽车伦理（2020年9月）。该报告部分与隐

私和数据保护有关，鼓励利益相关者相互合作以更好地实施该等建议。参见众达，欧洲委员会专家组发

布联网自动驾驶车辆隐私相关建议（2021年4月）。 

美国交通部部长皮特∙布蒂吉格称，与已经拥有“非常强健策略”的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政策框架尚未

真正赶上技术平台或正在发展的其他事物。”参见政府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优先事务，第 117 届国会 
（2021 年）52:11–30 （交通部部长皮特∙布蒂吉格的作证）。 
35 参见法案 H.R. 3388, 115th Cong.（2017）；S. 1885, 115th Cong.（2017）。 

https://techcrunch.com/2019/10/28/mit-uses-shadows-to-help-autonomous-vehicles-see-around-corners/
https://www.traffictechnologytoday.com/news/smart-cities/tti-trialing-new-machine-readable-road-signs-that-provide-driver-information.html
https://www.traffictechnologytoday.com/news/smart-cities/tti-trialing-new-machine-readable-road-signs-that-provide-driver-information.html
https://www.cnn.com/2021/03/05/cars/cavnue-self-driving-lanes/index.html
https://www.cnn.com/2021/03/05/cars/cavnue-self-driving-lanes/index.html
https://www.allaboutcircuits.com/news/is-c-v2x-overtaking-dsrc-in-vehicle-to-vehicle-communications-platform/
https://www.auto-talks.com/technology/dsrc-vs-c-v2x-2/
https://www.techtimes.com/articles/258897/20210408/verizon-honda-team-up-develop-safe-driving-measures-using-5g.htm
https://www.techtimes.com/articles/258897/20210408/verizon-honda-team-up-develop-safe-driving-measures-using-5g.htm
https://www.nhtsa.gov/laws-regulations
https://www.nhtsa.gov/sites/nhtsa.gov/files/documents/tp-203-02_tag.pdf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200/PE258/RAND_PE258.pdf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200/PE258/RAND_PE258.pdf
https://learn.sharedusemobilitycenter.org/overview/autonomous-vehicle-exemptions-to-nhtsas-fmvss/
https://undocs.org/ECE/TRANS/WP.29/2020/81
https://undocs.org/ECE/TRANS/WP.29/2020/8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86111219301591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_releases/CCPA%20Fact%20Sheet%20%2800000002%29.pdf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_releases/CCPA%20Fact%20Sheet%20%2800000002%29.pdf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4/european-commission-expert-group-issues-connected-and-automated-vehicle-privacy-recommendations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4/european-commission-expert-group-issues-connected-and-automated-vehicle-privacy-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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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H.R.3388 - 《无人驾驶法案》，CONG（上次访问时间 2021 年 3 月 21 日）；《自动驾驶启动方
案》，CONG。（上次访问时间 2021 年 3 月 21 日） 
37 参加法案 H.R. 8350, 116th Cong.（2020）. 
38 参见同上。 
39 参见同上。 
40 参见同上。 
41参见同上（重点强调）。 
42 参见同上。 
43 参见同上。 
44 议员 Thune (R-S.D.)和议员 Peters (D-Mich.)曾共同支持自动车辆立法，并且两人都曾关注在议会中

再次推进两党立法。Maggie Miller，议会再次推进自动驾驶车辆法案，《国会山报》（2021
年 2 月 17）。 
45 美国运输部，自动车辆：综合计划（2021 年 1 月）；国家科学科技会议和美国运输部，保障美
国在自动车辆技术方面的领导能力：自动车辆 4.0（2020 年 1 月）；美国运输部，自动车辆
3.0：为未来的交通方式做好准备（2018 年 10 月）；美国运输部和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

自动驾驶系统 2.0：安全前景（2017 年 9 月）；美国运输部和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联邦
自动驾驶车辆政策：加速道路安全的变革（2016 年 9 月）。 
46车辆 4.0，前注 45，第 5 页；综合计划，前注 45，第 4 页。 
47 美国运输部长 Elaine L. Chao 宣布首次参与新型自动车辆倡议网络试点，以提高安全
性、性能测试和公众参与度，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2020 年 6 月 15 日）。 
48 Beep、Cruise、快意佳士拿汽車、Local Motors、Navya、Nuro、丰田，优步和 Waymo 是最早参与

“自动驾驶车辆透明度和参与度的安全测试计划”的公司。参见同上。 
49 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

参与“自动驾驶车辆透明度和参与度的安全测试计划”。参见同上。 
50 美国交通部宣布扩大“自动驾驶车辆透明度和参与度的安全测试计划”，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

理局（2021 年 1 月 11 日）。 
51 新型自动车辆计划，前注 47；参见副局长 James Owens，评论“自动驾驶车辆透明度和参与
度的安全测试计划”，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2020 年 6 月 15 日）。公众可以使用交互式测试追

踪工具浏览参与者的测试信息。“自动驾驶车辆透明度和参与度的安全测试计划”：测试追踪工
具，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2021 年 3 月 15 日）。 
52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具有高性能自动驾驶或全自动化驾驶的机动车辆合作研究的试验计划；意

见征询期延长，83 Fed. Reg. 59353（2018 年 11 月 23 日）。 
53 美国交通部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配备自动驾驶系统的商用车辆的安全集成，84 Fed. Reg. 
24449（2019 年 5 月 28 日）；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消除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监管障碍，84 
Fed. Reg. 24433（2019 年 5 月 28 日）。 
54 参见，例如，美国运输部，自动驾驶系统的乘务人员保护措施，85 Fed. Reg. 17,624（2020 年 3 月

30 日）。 
55 参见同上。 
56 参见同上。 
57 参见第 II(A)(2)(a)部分。 
58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首次就无手动控制车辆乘务人员的保护措施提出全标准现代化
的建议，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上次访问时间 2021 年 3 月 17 日）（处置方式为“未决”）。 
59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结构，85 Fed. Reg. 78058（20020 年 12 月 3 日） 

https://www.congress.gov/115/bills/hr3388/BILLS-115hr3388rfs.pdf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1885/actions?q=%7B%22search%22%3A%5B%22S.%2B1885%22%5D%7D&r=1&s=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1885/actions?q=%7B%22search%22%3A%5B%22S.%2B1885%22%5D%7D&r=1&s=8
https://www.congress.gov/116/bills/hr8350/BILLS-116hr8350ih.pdf
https://thehill.com/policy/technology/539063-congress-makes-renewed-push-on-self-driving-cars-bill
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sites/dot.gov/files/2021-01/USDOT_AVCP.pdf
https://cms8.dot.gov/sites/dot.gov/files/docs/policy-initiatives/automated-vehicles/360956/ensuringamericanleadershipav4.pdf
https://cms8.dot.gov/sites/dot.gov/files/docs/policy-initiatives/automated-vehicles/360956/ensuringamericanleadershipav4.pdf
https://cms8.dot.gov/sites/dot.gov/files/docs/policy-initiatives/automated-vehicles/320711/preparing-future-transportation-automated-vehicle-30.pdf
https://cms8.dot.gov/sites/dot.gov/files/docs/policy-initiatives/automated-vehicles/320711/preparing-future-transportation-automated-vehicle-30.pdf
https://www.nhtsa.gov/sites/nhtsa.gov/files/documents/13069a-ads2.0_090617_v9a_tag.pdf
https://cms8.dot.gov/sites/dot.gov/files/docs/AV%20policy%20guidance%20PDF.pdf
https://cms8.dot.gov/sites/dot.gov/files/docs/AV%20policy%20guidance%20PDF.pdf
https://www.nhtsa.gov/press-releases/us-transportation-secretary-elaine-l-chao-announces-first-participants-new-automated
https://www.nhtsa.gov/press-releases/us-transportation-secretary-elaine-l-chao-announces-first-participants-new-automated
https://www.nhtsa.gov/press-releases/us-department-transportation-announces-expansion-av-test-initiative
https://www.nhtsa.gov/speeches-presentations/av-test-initiative-launch-remarks
https://www.nhtsa.gov/speeches-presentations/av-test-initiative-launch-remarks
https://www.nhtsa.gov/automated-vehicle-test-tracking-tool
https://www.nhtsa.gov/automated-vehicle-test-tracking-tool
https://www.regulations.gov/docket/NHTSA-2020-0014
https://www.regulations.gov/docket/NHTSA-202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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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同上。 
61 同上。 
62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框架；意见征询期延长，85 Fed. Reg. 78058
（2021 年 1 月 29 日）。美国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表示支持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并表示其认为有

必要在这一领域作进一步监管。部长 Buttigieg 在他的听证会上说，“自动化车辆技术即将来临；它

发展迅速….并且极具变革潜能[，]我认为政策在多方面未能予以支持。”Luke Bellos，运输部长提名
人 Pete Buttigieg 推进有关基础设施政策的新兴技术，IOT EVOLUTION（2021 年 1 月 25
日）。此后，Buttigieg 部长在众议院交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前澄清称，他优先考虑建立“监管的确定性

以及为消费者和公司提供安全基础设施，以便让这种技术充分发挥其潜力。”参见政府将交通基础设
施作为优先事务，前注 34，3:42:24–36。 
63 参见 5GAA 弃权申请，见关于：请求放弃在全部（C-V2X）技术中采用智能交通系统移

动车辆，案卷号 18-357（2018 年 11 月 21 日）；Ford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致函提出弃权申请

（2019 年 1 月 24 日）。 
64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关于建议制定规则的通知：使用 5.850- 5.925 GHz 频段，案卷号 19-138，11
（2019 年 12 月 12 日通过） 
65 同上，第 28 页。 
66 美国运输部部长 Elaine Chao 向 Ajit Pai、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所作的致函（2019
年 11 月 20 日）；参见 David Shepardson，政府机构质疑联邦通信委员会将汽车频谱转为
无线网络的计划，《美国汽车新闻》（2020 年 10 月 29 日）。国务卿 Pete Buttigieg 在众议院交

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声明，他和两党一样关注 5.9 GHz 频段的重组，并计划在整个政府范围内参与如

何以最好的方式处理和共享与安全性一致的频谱，及目前和未来的通信形式。参见 31:00–39，前注
34，政府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优先事务。 
67议院成员向 Ajit Pai、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和专员所作的致函（2020 年 1 月 22 日）。 
68 参见 Monica Alleven，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授权 5.9 GHz 频段的 C-V2X，《无线新锐》

（2020 年 10 月 29 日）。 
69参见同上。 
70 关于 5.850-5.925 GHz 频段的使用，备案号 No. 19-138, 11 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报告及

命令，后续拟议规则制定通知，拟议修改命令。（于 2020 年 10 月 18 日通过）。 
71 参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供Wi-Fi和汽车安全使用的现代化5.9 GHz频段（2020年10月18日） 
72 现有的联邦法律确实对 HAV 领域的州法规设置了一些限制。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授权法案》

（“FAAAA”）禁止各州通过“与财产运输有关的任何汽车承运商的价格、路线或服务等方面的”立法。 49 
U.S.C. § 14501(c)(1)。法院对这一优先条款作出了广义解释，将对汽车承运商的价格、路线和服务产

生“间接”影响的条款包括在内。Rowe v. New Hampshire Motor Transp. Ass’n, 552 U.S. 364, 370 
(2008) （引自 Morales v. 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504 U.S. 374, 386 （1992））。但是 FAAAA 明

确允许各州对安全、保险要求和“机动车的型号或重量或【其】货物的危险性质”进行监管。49 U.S.C. § 
14501(c)(2)。 
73 自动驾驶车辆国家法案追踪数据库，国家立法机构的全国会议（2021 年 3 月 15 日）。 
74  参见 e.g., Okla. Stat. tit. 47, § 11-310 (e), (f) （废除“机动车以电子协调速度统一行驶”的尾随禁

令）；明尼苏达州州长 Tim Walz 第 19-18 号行政命令（2019 年 4 月 8 日）（成立“关于联网和自动化

车辆的州长顾问委员会”）。 
75 2018 年 3 月 18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高速公路事故报告：试验型自动驾驶系统控制的车辆与行
人相撞。国家运输，SAFETY BD. 55（2019 年 11 月 19 日）。 
76 参见自动驾驶车辆国家法案追踪数据库，见前注 73（表明 11 个州已通过关于 HAVs 测试的立法） 
77参见同上。（列出了 10 项加州通过的 AV 相关法案，其中包括几项与测试相关的法案）。 

https://www.iotevolutionworld.com/autonomous-vehicles/articles/447762-transportation-secretary-nominee-pete-buttigieg-promotes-emerging-tech.htm
https://www.iotevolutionworld.com/autonomous-vehicles/articles/447762-transportation-secretary-nominee-pete-buttigieg-promotes-emerging-tech.htm
https://ecfsapi.fcc.gov/file/10128899425744/Ford%20Comments_5GAA%20Waiver%20Petition_signed%20Final.pdf
https://ecfsapi.fcc.gov/file/10128899425744/Ford%20Comments_5GAA%20Waiver%20Petition_signed%20Final.pdf
https://ecfsapi.fcc.gov/file/10128899425744/Ford%20Comments_5GAA%20Waiver%20Petition_signed%20Final.pdf
https://ecfsapi.fcc.gov/file/10128899425744/Ford%20Comments_5GAA%20Waiver%20Petition_signed%20Final.pdf
https://www.highways.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sec-chao-letter-5.9-11-20-19.pdf
https://www.autonews.com/regulation-safety/government-agencies-question-fcc-plan-shift-auto-spectrum-wi-fi
https://www.autonews.com/regulation-safety/government-agencies-question-fcc-plan-shift-auto-spectrum-wi-fi
https://transportation.house.gov/imo/media/doc/2020-01-22%20Full%20TI%20Letter%20to%20FCC.pdf
https://transportation.house.gov/imo/media/doc/2020-01-22%20Full%20TI%20Letter%20to%20FCC.pdf
https://docs.fcc.gov/public/attachments/DOC-368228A1.pdf
https://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autonomous-vehicles-legislative-database.aspx
https://www.ntsb.gov/investigations/AccidentReports/Reports/HAR1903.pdf
https://www.ntsb.gov/investigations/AccidentReports/Reports/HAR19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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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参见 Cal. Veh. Code § 38750(d)（授权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通过有关自动驾驶车辆的法规）；Cal. 
Code Regs. tit. 13, §§ 227.00–227.54（自动驾驶车辆的测试）；Cal. Code Regs. tit. 13, §§ 228.00–
28（自动驾驶车辆的投入使用）。 
79 许可证持有人（与司机一同测试），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许可证持有人（无人驾驶测试），加州机

动车辆管理局；许可证持有人（投入使用），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 
80 Cal. Veh. Code § 38750(b)(3); Cal. Code Regs. tit. 13, §§ 227.04(c); 227.30(a)(1)（多达 10 辆

HAVs 和 20 名司机的费用） 
81 Cal. Code Regs. tit. 13, §§ 227.32, 227.34, 227.36, 227.38. 
82 2018 年 4 月行政命令：推进自动驾驶车辆的检测及运行；优先保护公共安全；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
车辆的检测及运行，亚利桑那州，交通部。 
83 高速公路事故报告，见前注75，第55-59页。 
84 参见 75 Pa. Stat. and Cons. Stat. §§ 102, 3317. 
85 自动驾驶车辆测试指南，宾夕法尼亚州，交通部。2（2018 年 7 月 23 日）。优步在匹兹堡郊外开辟

了一个区域来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内部人士 Lisa Eadicicco 称，优步不久前悄悄购买了 600 英亩土
地，用以在匹兹堡建立一个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轨道（2019 年 12 月 26 日）。其他几家公司，包括

Aptiv，Argo AI，Aurora 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也在匹兹堡测试无人驾驶汽车。VENTURE BEAT 的 Kyle 
Wiggers 称各公司正在匹兹堡测试 55 辆自动驾驶汽车（2019 年 4 月 26 日）。 
86 参见 generally, e.g., Volvo Car Corp 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上关于自动驾驶汽车所作的声
明：自动驾驶汽车的投入使用工作（2017 年 2 月 14 日）；Daniel A. Crane et. al.,，自动驾驶和联网车
辆的使用引起的法律问题调查，23 MICH. TELECOMM. & TECH. L. REV. 191, 222 (2017)（收集关于

一致性要求的声明）。 
87 各州通常将某些道路监管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如分区、道路标志、交通信号、限速、交通灯摄像头和

道路维护。这些地方问题可能会影响到 HAV 制造商。例如，亚利桑那州钱德勒的一项分区条例被用来

鼓励当地财产所有人提供 HAV 停车场。参见 Katherine Shaver，城市规划者着眼于自动驾驶车辆，以
纠正 20 世纪关于汽车领域的失误，《华盛顿邮报》（2019 年 7 月 20 日），Aarlan Marshall，亚利桑
那州钱德勒 32 小时，世界自动驾驶汽车之都，《连线》（2018 年 12 月 8 日），钱德勒是美国第一个
将自动驾驶车辆和拼车纳入分区法规的城市，钱德勒，亚利桑那州（2018 年 4 月 27 日）。地方法规除

了激励和阻碍 HAVs 外，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和使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匹兹堡已经与 HAV
制造商签订了一系列非正式协议，允许在没有实质性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检测。参见 Lucy Perkins, et al., 
全美自动驾驶车辆驾驶员：市政行动指南，全美城市联盟 26–27 (2018)。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明确

限制了测试的时间和地点，并要求在任何测试之前，需提交正式申请和审查。参见波士顿自动驾驶车辆
政策制定的行政命令，波士顿市（2016 年 10 月 20 日）；自动驾驶车辆：波士顿的方法，波士顿市

（2021 年 1 月 19 日；也可参见波士顿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谅解备忘录模板（2017 年 1 月 20 日）。 
88 国务卿布蒂吉格已经承认目前许多安全法规与 HAV 不兼容，因为他们假定人类驾驶员驾驶车辆。参

见政府将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优先事务，前注 34，在 3:41:31–42:00。 
89 当然，其他自然人人或实体也可能需要对导致 HAV 事故负责，比如那些进行了故障维修或未能安装

软件升级的人或实体。 
90 但是，目前，一些立法者坚持认为，HAV 允许驾驶员自行决定接管控制权。John Bonazzo，《参议
院讨论对无人驾驶汽车立法的安全担忧》，《观察者》（2018 年 2 月 12 日，下午 4:38）。 
91 参见《有关自动驾驶和联网汽车发展的法律问题》, JONES DAY (Nov. 2017)（讨论了驾驶员培训，

可能在使用消费者期待测试来认定严格责任的州影响此分析） 
92 这些保护方法中的每一种都需要对适用的联邦和州法律进行透彻的分析，这超出了本白皮书概述的范

围。保险范围的可用性和条款以及州法对保险的要求引发了市场和监管机构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 请
参阅《通往无人驾驶汽车之路：保险的含义》, JONES DAY（2017 年 4 月）（概述了有关自动驾驶汽

车行业参与者潜在产品责任的一些关键保险问题）。 
93 Michael J. Miles & Jeffrey E. Jakob,《根据修订后的第 37（e）条进行的发现制裁：安全港》AM. 
BAR ASS’N（2016 年 8 月 30 日）. 

https://www.dmv.ca.gov/portal/vehicle-industry-services/autonomous-vehicles/
https://www.dmv.ca.gov/portal/vehicle-industry-services/autonomous-vehicles/
https://www.dmv.ca.gov/portal/vehicle-industry-services/autonomous-vehicles/autonomous-vehicle-testing-permit-holders/
https://apps.azdot.gov/files/sitefinity-files/Executive-Order-2018-04.pdf
https://azdot.gov/autonomous-vehicles-testing-and-operating-without-driver
https://azdot.gov/autonomous-vehicles-testing-and-operating-without-driver
https://www.penndot.gov/ProjectAndPrograms/ResearchandTesting/Autonomous%20_Vehicles/Documents/PennDOT%20HAV%20Testing%20Guidance.pdf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new-self-driving-car-test-site-pittsburgh-2019-1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ber-new-self-driving-car-test-site-pittsburgh-2019-12
https://venturebeat.com/2019/04/26/5-companies-are-testing-55-self-driving-cars-in-pittsburgh/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IF/IF17/20170214/105548/HHRG-115-IF17-Wstate-KarrbergA-20170214.pdf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IF/IF17/20170214/105548/HHRG-115-IF17-Wstate-KarrbergA-20170214.pdf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ransportation/2019/07/20/city-planners-eye-self-driving-vehicles-correct-mistakes-th-century-auto/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ransportation/2019/07/20/city-planners-eye-self-driving-vehicles-correct-mistakes-th-century-auto/
https://observer.com/2018/02/senate-self-driving-car-legislation-safety-concerns/
https://observer.com/2018/02/senate-self-driving-car-legislation-safety-concerns/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7/11/legal-issues-related-to-the-development-of-automated-autonomous-and-connected-cars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17/04/the-road-to-autonomous-vehicles-a-look-at--insurance-implications
https://www.americanbar.org/groups/litigation/committees/pretrial-practice-discovery/articles/2016/summer2016-discovery-sanctions-under-amended-rule-37e-a-safer-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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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NHTSA 在 2016 年发布的指导文件中指出：“车辆至少应记录与车祸事故和系统性能有关的所有信

息，以便可以重新模拟事件的发生。” 《联邦自动驾驶汽车政策：加速道路安全的下一次革命》，同前

注 45。2021 年 3 月，英国标准协会在英国发布了“在自动驾驶汽车试验期间收集、整理、存储和共享

信息的要求” PAS 1882:《2021 年用于事故调查的自动车辆试验数据收集和管理–规范》, BSI （2021
年 3 月）。 
95 参见如《事件数据记录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最后访问 2021 年 3 月 13 日）（讨论

了车辆事件数据记录器基于其复杂性的多方面使用） 
96 亚利桑那州 Uber 车手乔纳森·斯珀林（Jonathan Sperling）在致命自动驾驶汽车撞车事故发生前在

Hulu 上播放了“The Voice”（2018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43）。尽管本白皮书着眼于民事责任，但亚利

桑那州的事故进一步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刑事责任。该事故的后备驾驶员被指控犯有过失杀

人罪，定于 2021 年 2 月接受审判。Uber 驾驶员 Jay Ramey 在致命 2018 年自动车祸中被起诉,  
AUTOWEEK（2020 年 9 月 16 日）。 后备司机的过失杀人罪指控仍待处理，没有最终处置。 State of 
Arizona v. Rafael Stuart Vasquez, No. CR2020-001853-001 (Ariz. Super. Ct.), （最后访问时间 2021
年 3 月 13 日）。 法国已开始起草法律，在诸如亚利桑那州事故之类的与 HAV 相关的事故中，在驾驶

员和制造商之间分配刑事责任。 请参阅《法国计划对自动驾驶汽车采用新规则》, JONES DAY（2021
年 4 月） 
97 参见 49 U.S.C. § 30103 
98 529 U.S. 861 (2000)。 
99 562 U.S. 323 (2011)。 
100 参加法案 H.R. 8350, 116th Cong. (2020)（着重强调）。 
101 参见同上。 
102 参见 49 U.S.C. §§ 20106(b)(1)(A), (B); Ryder v. Union Pac. R.R. Co., 945 F.3d 194, 203 (5th Cir. 
2019)。 
103 参见，例如，Cipollone v. Liggett Grp., Inc.，505 U.S. 504 (1992)。 
104 参见前注 34。 
105 参见，例如 ECON. COMM’N FOR EUROPE，前注 34. 
106 366 P.3d 33 (Wash. App. 2015) 
107 同上，见 36-39 页。 
108 Kenneth S. Abraham & Robert L. Rabin,《自动驾驶汽车和制造商对事故的责任：新时代的新法律

制度》，105 VA. L. REV. 127 (2019). 
109 向严格责任的转变始于 1990 年代早期交通事故的背景下。参见如 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 
111 N.E. 1050 (N.Y. 1916).严格责任被证明能够适应科技的改变和由此引起的事故和损害。 
110 《侵权法重述（第三）》产品责任第 2 条(AM. L. INST. 1998)，也可参见如 Zamora v. Mobil Corp., 
704 P.2d 584 (Wash. 1985)（阐述了这些原则植根于以下理论：销售商和制造商是最不会避免成本的

人，并且最适合确保设计安全性和功能性。） 
111 参见《消费者期待测试》，LEGAL INFO. INST.,《康奈尔法律评论》（最后访问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 
112 Andrea Dearden，诉讼认为福特的后视系统造成幼儿车道死亡，SE. TEX. RECORD（2014 年 9 月

10 日） 
113 许多州认为消费性包装品的销售商承担有限的产品责任。像目前的汽车一样，HAV 是否会落入该限

制范围尚不确定。 但是，经销商协议或普通法可能赋予销售商对制造商的赔偿权。参见 2 FRUMER & 
FRIEDMAN, PROD. LIAB. § 15.03(1)(e) (Matthew Bender, Rev. ed. 2021)（讨论了每个州适用普通法

赔偿的可行性）由于销售商可能会继续与 HAV 的购买者和用户保持直接联系，因此他们还可以在教育

消费者有关 HAV 技术及其局限性以及所有者和驾驶员责任方面发挥作用。 销售商可以指出不同车辆上

的各种技术选择。 他们还可以提供保修方面的限制。 销售商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广告和对买方的陈述为

https://shop.bsigroup.com/ProductDetail/?pid=000000000030408477
https://www.autoweek.com/news/technology/a34039541/uber-driver-charged-in-fatal-2018-autonomous-car-crash/https:/fortune.com/2018/06/22/self-driving-uber-crash-hulu-arizona/
http://www.superiorcourt.maricopa.gov/docket/CriminalCourtCases/caseInfo.asp?caseNumber=CR2020-001853
http://www.superiorcourt.maricopa.gov/docket/CriminalCourtCases/caseInfo.asp?caseNumber=CR2020-001853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4/france-plans-on-adopting-new-rules-for-selfdriving-cars
https://www.congress.gov/116/bills/hr8350/BILLS-116hr8350ih.pdf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consumer_expectations_test
https://setexasrecord.com/stories/510624464-newsinator-suit-blames-ford-s-rear-view-system-for-toddler-s-driveway-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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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索赔建立事实依据。参见 2 James B. Astrachan et al., THE L. OF ADVERT. § 14.03 (Matthew 
Bender 2021) （概述与卖方广告说明有关的潜在责任范围）。 一些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考虑一种未来直

接向消费者销售的模式，其中可能包括新形式的信息传播。参见如 Aria Alamalhodaei,、电动汽车竞争
对手特斯拉和 Rivian 联合制定直接销售法案，TECHCRUNCH （2021 年 3 月 3 日，上午 11:59）（讨

论公司采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模式，并游说所有 50 个州对直销立法） 
114 Cami Perkins, 《在设计缺陷索赔中对侵权法重述（三）风险效用分析的接受度越来越高》，4 NEV. 
L.J. 609 (2004). 
115 104 S.W.3d 600, 602–03 (Tex. App. 2003) 
116 参见同上，见第 605 页（着重强调）。 
117 参见同上，见第 608-09 页。 
118 参见同上，见第 603、608-09 页。 
119 861 N.Y.S.2d 431, 432–33 (N.Y. App. Div. 2008) 
120 参见同上。 
121 参见同上，见第 434 页。 
122 消费者混淆或误解的索赔也可能导致根据州消费者保护法针对制造商或销售商的欺诈或欺骗行为的

索赔。参见 Gregg v. Ameriprise Fin., Inc., No. 29 WAP 2019, 2021 WL 607486 (Pa. Feb. 17, 2021).
此外，某些州还制定了针对虚假广告的法规来保护消费者。参见，如., Cal. False Advert. L, Cal. Bus. 
& Prof. Code §§ 17500 et seq 
123 Rosenberg v. Harwood, No. 100916536, 2011 WL 3153314 (D. Utah Dist. Ct. May 27, 2011). 
124 参见 Jo Ciavaglia，针对 GPS 造成学生受伤的波士顿交通事故、价值 1500 万美元的诉讼，BUCKS 
CNTY COURIER TIMES（2015 年 1 月 26 日）。 
125 Cruz v. Talmadge, 15-0222 (Mass. Super. Ct. Jan. 23, 2015). 
126 Glorvigen v. Cirrus Design Corp., 796 N.W.2d 541 (Minn. Ct. App. 2011). 
127 各州是否会修改其对 HAV 的驾驶执照要求，例如在操作 HAV 之前必须通过 HAV 的驾驶考试的要

求，还有待观察。参见《高度自动化车辆的安全测试和部署的管辖权准则》29-31，自动驾驶汽车最佳

做法工作组，AM. ASS’N OF MOTOR VEHICLE ADM’RS (May 2018)（讨论自动驾驶汽车驾驶员执照

考试的标准化程序，具体取决于其自动化程度）；Ben Husch and Anne Teigen，《规制自动驾驶汽
车》NAT’L CONF. OF STATE LEGISLATURES (Apr. 2017)（说明了佛罗里达州是第一个根据当前驾

驶执照要求允许拥有有效驾驶执照的自动驾驶汽车运营的州）；Mark Harris，《您需要自动驾驶汽车
的新执照吗？》, IEE SPECTRUM (Mar. 2, 2015 15:00 GMT)，（解释说，对 HAV 的驾驶员执照要求

的潜在修订可能包括“关于自动驾驶技术的能力和局限性的课程，故障计算机模拟，“脱离接触”实践以及

自动车辆设置和系统停用教程） 
128 参见 Glorvigen, 796 N.W.2d at 552（解释说提供足够的安全使用说明的义务包括“培训最终用户熟

练操作的义务”是前所未有的）（强调）。 
129 参见 Hudson 诉 Tesla, Inc.案（涉及一起自动驾驶车辆与停滞在行车道上的残疾车辆相撞的事故）。 
130 参见 Nilsson 诉 Gen. Motors LLC 案（一辆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车辆，放弃了最初的并线尝试，最终

与一辆摩托车相撞，导致司机受伤）。 
131 参见 Kozlowski 诉 John E. Smith’s Sons Co.案。 
132 参见《侵权法注释（三）》: Prods. Liab. §10（AM. L. INST. 1998）（商业产品销售商或分销商对

销售后未发出警告造成的伤害的责任）；另见同上，§13（继承人对继承人自己销售后未发出警告造成

的伤害的责任）。 
133 同上，参见§ 11（商业产品销售商或分销商对销售后未召回产品所造成的伤害的责任）。 

https://techcrunch.com/2021/03/03/ev-rivals-tesla-rivian-unite-to-target-direct-sales-legislation/
https://techcrunch.com/2021/03/03/ev-rivals-tesla-rivian-unite-to-target-direct-sales-legislation/
https://www.buckscountycouriertimes.com/article/20150126/NEWS/301269823
https://www.masscourts.org/eservices/search.page.4?x=tKM%2AA2nPdvphFgc%2Ap337JoWIMngYrOOvTGW9VO58bOtXr-tH91SVO4S6SNEV5k%2AyrYVSSX7ls%2AWB%2AK-fwMun6g
https://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regulating-autonomous-vehicles.aspx
https://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regulating-autonomous-vehicles.aspx
https://spectrum.ieee.org/cars-that-think/transportation/human-factors/will-you-need-a-new-license-to-operate-a-selfdriving-car
https://spectrum.ieee.org/cars-that-think/transportation/human-factors/will-you-need-a-new-license-to-operate-a-selfdriving-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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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参见《侵权法注释（第三版）》。Prods. Liab. § 5 cmt. a (AM. L. INST. 1998) (讨论了 “大宗销售/高
级购买者规则”，该规则认为 “未参与将零件整合到产品设计中的零件销售商不应仅仅因为零件的整合导

致产品有危险缺陷而承担责任”) 。 
135 参见同上，§5 cmt.e（”一个零件卖家如果只是按照买方的规格设计一个零件，而没有实质性地参与

将该部件整合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则不承担责任…”)。 
136 参见同上。 
137 参见 Sean P. Wajert，有关产品责任的索赔、抗辩和救济，PRAC. LAW LITIG，（最后访问时间 
2021 年 3 月 13 日）；另见 Stephanie E. Niehaus & Huu Nguyen, 人工智能和侵权责任：发展前景，

PRAC. LAW LITIG. (最后访问时间：2021 年 3 月 13 日)。 
138 参见《美国统一商法典》§ 2-313 (AM. L. INST. & UNIF. L. COMM’N 2020 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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